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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 

 (一)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20 日修訂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辦理。 

 (二)臺教學(二)字第 1050061858 號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 (三)教育局 110 年 8 月 10 日中市教學字第 1100066940 號修正訂定「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 

     定之原則」。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，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、說明會或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等 

     方式，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，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，以創造開明、信任之校園文化，且不得將 

     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。 

二、目的 

 (一)加強學生生活教育，整飭本校學生服裝儀容，塑造青年健康形象。 

 (二)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習性及良好生活習慣，以符合教育學習與社會規範之原則。 

 (三)期許於日常校園生活、教育學習中，展現端莊儀態，秉持自尊、自愛、自重、自律、自治精神， 

     維護校譽，傳承本校優良傳統，發揚淳樸校風。 

三、原則： 

 (一)整齊、清潔、樸素。 

 (二)衛生、端莊、自然。 

四、服裝規範： 

 (一) 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、熱之感受，彈性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校服。 

 (二) 服裝(含制服、體育服、背心、外套)必須繡有三光國中校名、姓名(仍尊重學生個別意 

      願)、學號、村別。 

 (三) 鞋子：上學、放學及在校期間，學生穿著運動服時得穿運動鞋，穿著制服時得穿運動鞋或 

      板鞋；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穿著拖鞋、涼鞋或打赤腳。 

五、實施方式 

 (一)學務處每月固定進行服裝儀容檢查，臨機性服裝儀容檢查由學務人員及導師或任課老師進行。 

 (二)不符規定者，由導師及學輔人員加強輔導，口頭糾正並於三日內複檢，若仍屢勸不改，列入日 

     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。 

 (三)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